潜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进一步规范公共资源交易管理的通知

各区、镇、办事处，市政府有关部门：

为进一步规范政府投资类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及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实施条例、《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国家发改委第16号令）、《湖北省公共资源招标投标监督管理条例》、《潜江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政府投资类工程建设项目其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的采购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应进入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

（一）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在400万元人民币以上；

（二）重要设备、材料等货物的采购，单项合同估算价在200万元人民币以上；

（三）勘察、设计、监理等服务的采购，单项合同估算价在100万元人民币以上。

同一项目中可以合并进行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的采购，合同估算价合计达到前款规定标准的，应当公开招标。

二、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在400万元人民币以下；重要设备、材料等货物的采购，单项合同估算价在200万元人民币以下；勘察、设计、监理等服务的采购，单项合同估算价在100万元人民币以下的项目，按照政府采购相关规定办理招标采购手续。

三、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控制价审核，按照《潜江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潜政办发〔2016〕64号）规定执行。

四、各地、各部门不得以任何理由将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化整为零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规避招标。

发展改革、经信、财政、自然资源和规划、住建、交通运输、水利和湖泊、商务、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等有关部门，依法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公共资源招标投标活动实施监督管理。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监督管理机构、各行政监督部门应加强与纪检监察、公安、审计等部门联动，加大公共资源交易领域违法违规行为查处力度。
招标人作为项目主体责任人，应加强项目合同和中标方履约管理，对不履约行为应及时制止，并上报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因招标人管理不力、不作为，造成中标人转包分包现象突出的，由纪检监察部门追责问责。

农村集体工程建设招投标管理按照《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农村集体工程建设招投标管理的通知》（潜政办发〔2018〕47号）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2020年7月13日   

